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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5月17日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华统肉制品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036号），核准浙江华统肉制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3,220万股新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

元，发行价格为6.9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922,756,000.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不含税

费用人民币6,190,754.72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16,565,245.28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2年7月14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募集资

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2〕359号）。

2、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68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172,043,01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3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99,999,993.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不含税费用人民币18,362,887.65元，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1,581,637,105.35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25年4月17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天健验〔2025〕77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户情况

1、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0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 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

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万联证券” ）于2022年7月19日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3年度公司因拟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另行聘请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招商证券” ）作为保荐机构，因此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

定，万联证券不再继续履行公司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持续督导职责，其尚未完成

的持续督导义务将由招商证券承接。 鉴于公司上述持续督导机构变更，为规范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招商证券分别连同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具体专户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备注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356010100100687102 未注销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义亭支行 19645201040011194 已注销

以上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关于签订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及2023年10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监管

协议的公告》。

2、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

行专户管理。 公司、绩溪县华统牧业有限公司、丽水市莲都区荆山牧业有限公司、兰溪市绿

发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溪饲料” ）、招商证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或《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

议》。 具体专户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备注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19645101040084334 未注销

绩溪县华统牧业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33050167623500010148 未注销

丽水市莲都区荆山牧业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8110801012603126970 未注销

兰溪市绿发饲料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 13810078801100002689 已注销

以上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

告》。

三、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1、2021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

鉴 于 公 司 在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义 乌 义 亭 支 行 （银 行 账 号 ：

19645201040011194）存储的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因此，为便于资金账户管理，公司于

近日办理了该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 该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义乌分行及招商证券于2023年10月25日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同时

终止。

2、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专户

鉴于兰溪饲料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 （银行账号 ：

13810078801100002689）存储的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 因此，为便于资金账户管理，兰

溪饲料于近日办理了该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该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兰溪饲料与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支行及招商证券于2025年5月14日签署的《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同时终止。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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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中期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1,055,

326股不参与本次分红派息。 公司2025年中期分红派息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2,

891,887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055,326股后的101,836,561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0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总额35,642,796.35元（具体以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结果为准），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2、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

股现金红利 （含税）=现金红利总额÷总股本=35,642,796.35元÷102,891,887股=0.

3464101元/股。 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3464101。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2025年5月12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制定并执行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在授权范围内制定并实施2025

年中期（含半年报、三季报等）分红方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2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3）。

2025年12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

分红方案的议案》，决定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户股

份后的股份总数为分配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50元（含税），不送

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公司本次董事会召开日的总股本102,891,887股，扣

除已回购股份1,055,326股后的101,836,561股为基数进行测算， 预计本次分红总额为

35,642,796.35�元。 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日至实施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期间，若分配基数

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于2025年12月2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2025年中

期分红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等公告。

2、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数未发生变化。

3、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

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分红派息的实施距离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分红派息方案

公司2025年中期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2,891,887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1,055,326股后的101,836,561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50元

（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3.1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

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7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3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1月7日；

2、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1月8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1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1,055,326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五、分红派息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1月8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74 成都恩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08*****966 成都杰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 08*****875 成都瑞进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 08*****930 成都泽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 08*****957 昌都市杰威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在分红派息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12月29日至登记日：2026年1月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公司控股股东成都恩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成都杰威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成都瑞进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都泽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及一致行

动人昌都市杰威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承诺：在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减

持发行人股票的价格将根据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在

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本企业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人股票的发

行价格（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

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完成后，上述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将相应

调整。

2、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实施本次

分红派息，应对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董事会后续将根据股东大会的授

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

股现金红利 （含税）=现金红利总额÷总股本=35,642,796.35元÷102,891,887股=0.

3464101元/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

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3464101。

七、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双华路三段458号

联系人：谯莉

咨询电话：028-85887067� �传真电话：028-85887067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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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二〇二五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10:30在深圳市龙岗区布澜

路128号兆驰集团大厦B座5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7

人。 会议由董事长顾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议案情况

出席会议的董事逐项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经审议，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总额度不超过50,000万美元的外汇衍生

品交易业务，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如单笔交易的存续期超过了决议

的有效期，则决议的有效期自动顺延至该笔交易终止时止。 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

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根据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具体实施外汇衍生品交易方案，签署

相关协议及文件。

公司编制的《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作为议案附件与本议案一并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的公告》《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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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资金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有效规避外汇市场

的风险， 进一步提高应对外汇波动风险的能力，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开展总额度不超过

50,000万美元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

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如单笔交易的存续期超过了决议的有效期，则决议的有效期自

动顺延至该笔交易终止时止。 现就相关公告如下：

一、投资情况概述

1、投资目的

为有效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造成不良影响，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强财

务稳健性，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是为了满足正

常经营需要，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不进行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投机和套利交易。

2、交易方式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所涉及币种为公司及子公司在境外业务中使用的

结算货币，主要外币币种为美元，具体方式或产品主要包括远期结售汇、外汇掉期、外汇买卖、外汇期权、

利率互换、利率掉期、利率期权等或上述产品的组合业务。

3、交易金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开展总额度不超过50,000万美元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 在此

额度内，可循环滚动使用。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包括为交易而提供的担保物价值、预计

占用的金融机构授信额度、为应急措施所预留的保证金等）不超过4,000万美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投入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

4、交易期限及授权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

使用。 如单笔交易的存续期超过了决议的有效期，则决议的有效期自动顺延至该笔交易终止时止。 公司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根据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具体实施外汇衍生品交易方案， 签署相关协

议及文件。 授权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如单笔交易的存续期超过了授权期

限，则授权期限自动顺延至该笔交易终止时止。

5、交易对方

经有关政府部门批准、具有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经营资质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

6、流动性安排

衍生品交易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常的外汇收支业务为基础， 交易金额和交易期限与实际业务需

求进行匹配。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

易业务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三、交易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1、风险分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遵循合法、审慎、安全、有效的原则，不进行以投机为目

的外汇交易，所有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以规避和防

范汇率风险为目的，但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仍存在一定的风险，主要包括：

（1）市场风险：因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存在不可预见性，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面临一定的市场判

断风险。

（2）汇率波动风险：因外汇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因标的利率、汇率等市场价格波动引起外汇衍

生品价格变动，造成亏损的市场风险。

（3）操作风险：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由于操作失误、系统等原因导

致公司在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过程中带来损失。

（4）履约风险：如果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对手方违约，未能按照约定向公司支付套期保值的盈

利，将导致公司无法有效对冲实际的汇兑损失，进而造成公司财务损失。

（5）流动性风险：若到期日公司无法及时获得充足的外汇资产以完成交割，会导致公司面临流动性

风险。

（6）法律风险：因相关法律发生变化或交易对手违反相关法律制度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执行而

给公司带来损失。

2、风控措施

为了应对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带来的上述风险，公司采取的风险管理措施如下：

（1）为避免汇率大幅波动风险，公司将加强对汇率的研究分析，实时关注国际市场环境变化，适时

调整经营策略，最大限度地避免汇兑损失。

（2）公司进行外汇衍生品交易时以外汇资产与负债为依据，以保证实施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时与

公司实际外汇收支相匹配，进而在交割时拥有足额资金供清算，降低流动性风险。

（3）公司制定了《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对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业务操作原则、业

务审批权限、业务管理及内部操作流程、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等

作出了明确规定，控制交易风险。

（4）公司资金管理部门负责统一管理公司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所有的外汇交易行为均以正常生

产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不得进行投机和套利交易，并严格按照《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

控制制度》的规定进行业务操作，有效地保证制度的执行。在出现重大风险或可能出现重大风险时，公司

资金管理部门将及时向公司财务负责人、 董事长提交分析报告和解决方案， 同时向公司董事会秘书报

告。

（5）公司将认真选择信用良好的金融机构进行合作，同时严格控制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交易规

模，确保在董事会授权额度范围内进行交易。

（6）公司审计部对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决策、管理、执行等工作的合规性进行监督检查。

四、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与公司经营业务紧密相关， 能进一步提高公司应对

外汇波动风险的能力，更好地规避和防范公司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外汇汇率波动风险，合理降低财务费

用，增强公司财务的稳健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

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

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并反映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3.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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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独立董事、高管

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于非独立董事、高管辞职的情况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严冬先生的

书面辞职报告。 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严冬先生申请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将继续

在公司任职。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严冬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

会的正常运行，其辞职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严冬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份。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经与

会职工代表投票表决，同意选举严冬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鉴于公

司即将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严冬先生的董事任期将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之日起计算，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严冬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1、书面辞职报告；

2、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严冬先生简历

严冬，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北京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商管

理硕士。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律师、税务师、资产评估师、投资分析师等职业资格。曾先后担任中建国际

投资集团财务资金部助理总经理、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财务经理等职务；2017年4月至2024年10月，

任职于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原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历任深圳资本集团风险控制部经

理、高级经理、副部长、部长，投资发展部部长等职务。 2024年11月起任职于本公司，2024年12月至2025

年12月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严冬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严冬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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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30日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3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布澜路128号兆驰集团大厦B座5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顾伟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589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170,

214,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3.544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26,498,5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6.4927%；前述“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已扣除南昌兆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放弃的1,022,737,197股股份表决权。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86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943,715,7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7.0521%。

9．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现场或远程方式出席/列席会议；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

所吴传娇律师、史一帆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69,333,9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8%； 反对

65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9%；弃权226,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3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647,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150%；反对65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75%；弃权226,35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7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5,723,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72%；反对23,

907,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30%；弃权582,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037,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4337%； 反对23,907,75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0535%； 弃权

582,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2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5,747,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92%；反对23,

871,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99%；弃权595,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060,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4949%； 反对23,871,3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590%； 弃权

595,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46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45,727,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75%；反对23,

884,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11%；弃权602,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040,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4425%； 反对23,884,7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9938%； 弃权

602,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637%。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9,367,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6%；反对66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2%；弃权178,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680,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009%；反对6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59%；弃权178,4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吴传娇律师、史一帆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

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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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百灵，

证券代码：002424）连续3个交易日（2025年12月26日、2025年12月29日、2025年12月30

日）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该情形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

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

公司股票；

5、公司不存在导致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未披露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

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5年12月2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

停复牌的提示性公告》，2025年12月19日，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分别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贵州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的情

况，公司披露的2019年、2020年、2021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第 9.8.1�条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

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八）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载明的事实，

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存在虚假记载，但未触及本规则第9.5.2�条第一款规定情形，

前述财务指标包括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者负债科目” ，深

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3、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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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上午十时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

月30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

（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9:15， 结束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15:

00。

2、召开地点：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路212号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姜伟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64人，代表股份439,566,14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5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9人，代表股份412,880,37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4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55人， 代表股份26,685,76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9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61人， 代表股份32,374,4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6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人，代表股份5,688,69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55人，代表股份26,685,7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09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提案1.0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3,418,9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15%； 反对5,

716,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05%；弃权430,44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27,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124%；反

对5,716,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581%；弃权430,

4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296%。

提案2.00�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提案2.01�审议通过《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2,866,8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759%； 反对6,

041,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43%；弃权658,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8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75,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3070%；反

对6,041,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602%；弃权658,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0328%。

提案2.02�审议通过《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2,832,0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680%； 反对6,

073,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18%；弃权660,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40,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1995%；反

对6,073,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612%；弃权660,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0393%。

提案2.03�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2,769,0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37%； 反对6,

140,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70%；弃权656,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8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77,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049%；反

对6,140,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82%；弃权656,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0269%。

提案2.04�审议通过《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3,042,6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59%； 反对6,

195,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95%；弃权327,74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851,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500%；反

对6,195,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376%；弃权327,

7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124%。

提案2.05�审议通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3,649,8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41%； 反对5,

325,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14%；弃权591,24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58,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7256%；反

对5,325,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482%；弃权591,

2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8263%。

提案2.06�审议通过《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3,633,9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05%； 反对5,

679,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20%；弃权253,04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42,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6765%；反

对5,679,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419%；弃权253,

0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7816%。

提案2.07�审议通过《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2,505,3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37%； 反对6,

794,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57%；弃权266,44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13,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904%；反

对6,794,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866%；弃权266,

4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8230%。

提案2.08�审议通过《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2,795,2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597%； 反对6,

478,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39%；弃权291,94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03,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858%；反

对6,478,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124%；弃权291,

9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9018%。

提案3.00�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2,964,3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81%； 反对6,

268,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61%；弃权333,04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772,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6082%；反

对6,268,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631%；弃权333,

0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28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郑锡国律师、张妮律师接受委托，对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30日


